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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理科技大學商務管理學院行銷科技及智慧金融微學程獎勵辦法 

113.3.26 112學年度第 2次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

 

第 1 條 為執行教育部經費補助「智慧創新關鍵人才躍升計畫」，有效推動「行銷

科技」及「智慧金融」等 2微學程(以下簡稱本微學程)，並鼓勵學生及

教師積極參與相關活動，爰訂定本辦法。 

第 2 條 為鼓勵各課程同學認真製作專題，提供獎勵金額如下： 

各課程專題製作成果，經授課教師評分排名後，以組為單位(多人或單人

皆可)，第一名新臺幣 3,500元，第二名新臺幣 2,500元，第三名新臺幣

1,500元，另可挑選佳作若干組，每組新臺幣 1,000元。 

第 3 條 為鼓勵同學積極參與程式設計競賽，提供獎勵金額及教師指導費如下： 

一.  參與國際競賽或參與推動中心重點競賽： 

如「全國大專校院智慧創新暨跨域整合創作競賽」、「ITSA全國大專

校院程式設計極客挑戰賽」或其他相當等級之競賽。以組為單位(多

人或單人皆可)，提供學生獎勵金，獲獎者每組新臺幣 9,150元。未

獲獎者每組新臺幣 1,830 元。並另提供輔導教師指導費，獲獎者每

組新臺幣 4,000元，未獲獎者每組新臺幣 2,000元。 

二. 參與其他國內競賽： 

以組為單位(多人或單人皆可)提供學生獎勵金，獲獎者每組新臺幣

4,575元，未獲獎者每組新臺幣 915元。並另提供輔導教師指導費，

獲獎者每組新臺幣 2,000元，未獲獎者每組新臺幣 1,000元。 

第 4 條 為鼓勵教師參加教育部推動計畫辦公室舉辦之不同「軟體開發工程實務」

模組課程之教師研習營，並將上列研習課程內容融入重點課程(或基礎

課程、總整課程)中，以及申請種子教師資格，對申獲種子教師資格之教

師發給新臺幣 4,000元。 

第 5 條 為鼓勵學生學習使用 Git及 GitHub，管理自己的程式碼，並與其他同學

協作及分享成果，即實際應用 Git及 GitHub於程式開發創作管理，凡提

供創作歷程紀錄，經教師審查，同學確實運用 Git 及 GitHub 製作專題

者，每班前三名(組)各發給獎勵金新臺幣 915元。 

第 6 條 本微學程設置導師輔導學生選課及諮詢每學期發給新臺幣 8,000 元，並

聘用資管系或微學程表現優良學生數名，每小時發給新臺幣 183元，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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構助教輔導團，輪流在專業教室駐點，提供學生課後輔導並做成諮詢紀

錄。 

第 7 條 本微學程之課程，教師授課若需邀請業師或外師指導，每小時發給新臺

幣 1,600元。如需課堂助理協助上課事宜，每小時發給新臺幣 183元，

由授課教師向本院辦公室申請。 

第 8 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，由教育部補助「智慧創新關鍵人才躍升計畫」所編列

之年度預算支應。 

第 9條 本辦法經本院院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「智慧創

新關鍵人才躍升計畫」結束後，本辦法自然終止。 


